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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2011年3月12、13日舉辦「第81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紀念陳立夫先生逝世十

週年2011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圓滿成功後，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今年3月17、18

日國醫節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再度舉辦「慶祝第82屆國醫節2012台北國際中醫

藥學術論壇」。本次大會國外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奧地利及中國大陸超過12個國家、25個學術團體，超過250位海外專家

學者與會。國內有來自各縣市公會中醫師及醫藥界人士，報名人數已超過1000人。

參加大會中醫藥展示會的廠商公司已有40家，更有3家遠從中國大陸北京、深圳及

加拿大來參展。會場展示區還有國內外碩博士生張貼學術壁報，發表學術論文。為

呼應本次大會主題「傳承」「創新」「全球化」本次論壇將分六個場次舉行「中醫

專家學者特別演講」、「大會論壇特別演講」、「針傷醫學及臨床應用研討會」、

「經方典籍研究與臨床應用論壇」、「臨床研究與現代新知發表研討會」、「健保

新制與醫療法規研習會」，進行57場精彩的演講主題涵蓋:典籍探討、臨床研究、

實證醫學、醫務管理、健保法規、中醫藥科研。藉由本次各國中醫藥專家學者的參

與交流，期能增進國際間的「和諧」，推動各醫學團體間的「合作」，促進中醫藥

事業的蓬勃「大發展」，加速推動中醫醫學成為世界醫學的主流，並使台灣中醫能

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

   本次大會承蒙主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的指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經費贊助，各醫學會、

各教學醫院協辦支持，以及國內中醫界各級長官及先進指導，國內外各醫學團體共

襄盛舉，並承本次大會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及各工作小組成員全力參與，謹代表公

會致上十二萬分的謝忱。本次大會將成為今年度國內最具規模的中醫學術盛會，大

會盛況可期。誠摯邀請中醫藥界長官及先進屆時蒞臨指導，並熱烈歡迎全國中醫藥

界人士踴躍報名出席，共襄盛舉。

文／理事長 陳志芳

2011.03.13本會承辦2011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與會各國中醫藥專家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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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保局函釋民眾至保險特約中醫診所就醫治療疑義

說明：
保險對象於中醫傷科六次療程中，如另因疾病治療需求，經醫師專業判斷需開給治療藥劑，應

即開藥予保險對象並以B53傷科治療處置費(含材料費)一另開內服藥申報費用，不應囑保險對

象療程結束後再就診。

保險對象如於中醫診所就醫時，經醫師評估係屬全民健康保險慢性疾病範圍者，得由醫師診斷

其病情穩定且須長期使用同一處方藥品後，宜開給保險對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且不得囑保險

對象自付費用。

二、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與權益，藥品容器或包裝上應詳實標示相關資訊

說明：
按醫療法第66條規定：「醫院、診所對於診治之病人交付藥劑時，應於容器或包裝上載明病

人姓名、性別、藥名、劑量、數量、用法、作用或適應症、警語或副作用、醫療機構名稱與地

點、調劑者姓名即調劑年、月、日。」醫師法第14條規定：「醫師對於診治之病人交付藥劑

時，應於容器或包裝上載明病人姓名、性別、藥名、劑量、數量、用法、作用或適應症、警

語或副作用、執業醫療機構名稱與地點、調劑者姓名即調劑年、月、日。」藥師法第19條規

定：「藥師於藥劑之容器包裝上，應記明下列各項：一、病人姓名、性別。二、藥品名稱、

劑量、數量、用法。三、作用或適應症。四、警語或副作用。五、藥局地點、名稱即調劑者姓

名。六、調劑年、月、日。」。另如有代病患煎煮中藥材後分裝之水藥即飲包等服務，建請於

外包裝標示「包裝使用材質」與「可耐熱溫度」等相關說明文字，確保消費者知的權益。

三、台北市政府衛生局公告醫療收費修訂標準表

說明：
修訂項目如下：修訂掛號費初診(0-150元)、急診(0-300元)收費標準，係屬行政費用僅供參

考。增訂病歷複製光碟片收費：單筆檢查之複製光碟片，以200元為收費上限；多筆檢查之複

製光碟片，以每張700MB容量之光碟片計算，一張收費上限為500元，超過一張之部分，每

張加收費用上限為第一張光碟片費用之20%。修正本市中醫療機構之收費標準「附註」欄規

定。醫療機構不得擅立名目收取磨藥費、加長診療費、提前看診費、檢查排程費、預約治療或

檢查費、掛號加號費等項目。

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100年12月26日健保醫字第1000074096
號函釋：民眾至本保險特約中醫診所就醫，相關健保利用疑義。

台北市政府101年2月4日府衛食藥字第10110419802號函：為確保民
眾用藥安全與權益，請確實轉知會員應依照法規，於藥品容器或包裝
上詳實標示相關資訊。

台北市政府100年12月28日北市衛醫護字第10051646400號函公告修
訂「台北市中醫醫療院所收費標準表如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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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文/理事 陳朝宗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新增總則如下所附。請各位醫師參考，以下所附規

定，尤以檢送相關病歷複製本之審查注意事項等與申請健保費用息息相關，請各位同道能注
意此新增之規定以免權益受損。

總則  (100/11/1)(新增)

壹、審查依據及相關規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全民健康保險法施行細則。
二、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辦法及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醫療服務審查辦法。
三、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支付標準。
四、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
五、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事前審查規定。
六、全民健康保險特定疾病住院基本要件。
七、行政院衛生署藥品許可證。
八、全民健康保險論病例計酬支付作業要點。
九、其他與審查有關之規定事項。

貳、病歷審查原則
一、送審之醫療費用案件，檢送相關病歷複製本之審查注意事項如下：(100/11/1)
(一) 病歷記載內容：

1. 病歷（得以中文或英文記載）書寫應清晰詳實完整。送審之病歷資料，若經兩位審查醫師會審， 
      仍無法辨識者，由醫療院所事先選擇提供補充說明或逕行核刪。(100/11/1)（舊注10）

2. 病歷記載內容應依醫師法第12條規定辦理，病歷應有首頁及內容。首頁填寫病患基本資料(病人姓
名、出生年、月、日、性別及住址等基本資料)；內容應填寫就診日期、病患主訴、檢查發現、醫
師診斷或病名、治療處置或用藥及其他應記載事項。牙科治療部位、軟、硬組織均應載明。
(100/11/1)（舊注9(1),10）

(二) 病歷之增刪修正：
1. 病歷、處方等若有增刪修正時，應依醫療法第六十八條規定辦理。(100/11/1)（舊注11）

(三) 病歷審查處理原則：
1. 因病歷記載因素而核減，應視其內容缺失不同，予以核減除診察費外之缺失相關醫療費用。  
    (100/11/1)（加刪藥費診查費）

2. 中醫傷科應敘明理筋推拿手法；不得僅記載推拿二字，針灸應詳細註明穴位，如未依規定載明者
    ，應核扣診察費；如針灸或傷科處置不當或異常之案件應核扣處置費。(100/11/1)（舊注13）

(四) 送審檢送資料：
1. 以電腦製作病歷時，應將電腦儲存之病歷資料逐日、逐筆列印黏貼於病歷紙上，並由診治醫師簽

名或蓋章。如依行政院衛生署公告「醫療機構電子病歷製作及管理辦法」規定，以電子病歷送審
者，依該規定辦理。(100/11/1) （舊注9(2)）

2.『檢送抽審病歷複製本，應與病歷正本相符。如依行政院衛生署公告「醫療機構電子病歷製作及 
管理辦法」規定，以電子病歷送審者，依該規定辦理。』(100/11/1) （舊注9(1)）

3. 送審應檢送病歷資料期間如下：
(1) 醫院總額：

門診：首頁複製本及該案當月之全部病歷複製本。(當月該科有關資料)。(100/11/1)
住診：首頁複製本及當次住院之全部病歷複製本。(100/11/1)

(2) 西醫基層總額：首頁複製本及該案當月就診之全部病歷複製本。(100/11/1)

(3) 中醫門診總額：首頁複製本及該案當月及前一月份就診之全部病歷複製本，如該案病患前一月
未就診，應檢附該案病患前一次病歷複製本。(100/11/1) （舊注12）

(4) 牙醫門診總額：首頁複製本及至少六個月之病歷內容，６個月之內無看診記錄者，需接續上次
看診記錄，不論半年內是否有就診記錄，一律附足該筆病歷回推半年前的最後一筆資料；醫
院綜合病歷得以任何科別之看診日期戳章接續。如為初診病歷，則不需檢附六個月資料。
(100/11/1)

4. 牙醫門診總額須檢附之相關文件及資料如附件。(100/11/1)

5. 申請爭議審議應檢送原送審查之病歷資料（病歷資料上應有健保局核蓋之章戳）。(100/11/1)
另在中醫部分在100/11/1有刪除後的中醫醫療費用審查注意事項如下所附，亦請同道注意：

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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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療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一、保險對象應自行負擔中醫門診或急診費用部分負擔，請依「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部份負擔相關規
    定及費用申報代碼」規定辦理。

二、一般案件給藥天數不得超過七日，惟屬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辦法所定慢性病者，得視保險對象醫
    療需要，一次最高給予三十日內之用藥量。

三、中藥之使用依「全民健康保險中藥用藥品項表」所收載為範圍，係以行政院衛生署核准經由M.P
中藥濃縮廠製造之「調劑專用」及「須由醫師(中醫師)處方使用」之濃縮中藥為限；複方濃縮
中藥並應用列屬行政院衛生署整編之「臨床常用中藥方劑標準處方」。

四、同一疾病或症狀之診治需連續門診者，不得每次只給一日份用藥或相關治療。

五、針灸、傷科及脫臼整復同一診斷需連續治療者，主治醫師得視保險對象病情需要，健保卡每格
    最多可酌予治療六次。同一療程限申報一次診察費。

六、中醫特約醫療院所符合規定設置檢驗室者，若具相關檢驗、檢查設備，且經衛生主管機關登記
核可者，得向中央健康保險局分局報備實施檢驗(如生化、血液等)項目，經核准後依支付標準
Ｉ、西醫及牙醫部分所列檢驗項目及支付點數申報費用。

七、治療次數已逾所需療程者，如急性腰痛或急性肌肉關節疼痛，治療逾一個月以上，其超過療程
    部分，加強審查。

八、開放性骨折之整復、黑斑、雀斑、斜視、老花、散光、白髮、近視、非病態減肥及三伏貼等不
    得申報。（98/10/1）

九、同一疾病，用藥日數重複者，不予給付。

十、同一療程中，只開給內服藥不施以傷科針灸治療而再申報診察費者，應只限於病情變化，或不
    同傷病名稱且病歷須詳細記載。(97/5/1)

十一、
   （一）傷科脫臼整復之審查依病歷紀錄，應包括：

1.脫臼發生之時間及原因。
2.是否第一線處理。
3.受傷部位之局部症狀。
4.整復手法。

   （二）「傷科脫臼整復治療第一次療程第一次就醫以脫臼整復費－同療程第一次就醫（B61）申
報，同療程2-6次以脫臼整復費－同療程複診，另開內服藥（B62）或脫臼整復費－同療程
複診，未開內服藥（B63）申報，第二療程起按一般傷科給付(傷科治療處置費－未開內服
藥（B54）或傷科治療處置費－另開內服藥（B53）)申報。

十二、診斷病名為扭傷或挫傷時，未於病歷上載明病人主訴之發生時間及原因者，應加強審查。
十三、慢性病開藥七天以下或開藥加針灸或傷科治療，比例過高者應加強審查。

十四、申報針灸、電針、傷科及脫臼整復治療次數顯有異常頻繁之情形時，應加強審查。

十五、電針病歷應詳實記載穴位、時間、波形、頻率如未載明者，費用應予刪除。

十六、電針處置治療佔26案件（針灸加成）比例過高者應加強審查。

十七、非屬本保險給付範圍之醫療服務代辦案件，未依規定以代辦案件申報者，整筆核刪不予本保
      險支付（例如：屬職業災害事故所發生之醫療費用以健保醫療費用申報者不予支付）。 
      (95/7/15)

十八、醫事機構申報重大傷病免部分負擔之醫療費用，非與重大傷病相關之診療者，追扣醫事機構
      該筆醫療費用部分負擔。(98/3/1)

十九、案件分類為「一般案件」(俗稱簡表)者，經個案專業審查後，有下列情形者整筆費用核 刪：
(一)、影響病人安全之處方者。
(二)、非必要之連續性就診者。(95/12/1)

二十、病歷需填卡序，無填寫卡序者將加強審查。(99/1/1)
原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六條(100/11/1)(刪除)。

有關病歷的規定回歸醫療法(中西牙一致)不在中醫部分特別規定。

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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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現行傷科政策與議題              文／監事 陳文戎

    中醫界近幾年正處於多事之秋，民俗調理人員存廢、中醫師監督調劑的爭議等，一直在讓醫師

無法安安心心的行醫。尤其是承作傷科業務的診所，要面對患者的質疑，要處理工作人員的去留，

衝擊勢必更大。在面臨傷科型態改變之際，中醫師心態及實務上要如何調整與面對，實是一大課

題。最近，全聯會為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內部討論，也積極與有關單位磋商，希望能藉此研商出可

行的方案。

本文嘗試就目前傷科政策的走向及規劃議題提出說明，希望能讓傷科同道們了解，並提前因應。

「醫師親自執行」政策勢必落實
依健保規定，推拿必須由中醫師全程親自執行才能給予給付，此規定已行之多年，但未被落實，在

民俗調理部門退出診所，醫師勢必要面對此一衝擊。須重複強調的是，在健保法令未變更前，院所

內即使有合法醫事人員，推拿仍須由中醫師全程親自執行，才能申報健保給付。

 

「傷科標準作業程序(sop)」研擬實施中
為提升傷科醫療品質，全聯會正研擬規劃「傷科標準作業程序(sop)」，先由診所自行評分填寫表

格，後續由相關單位實施監控及輔導。除了醫事人員、診所規範有一定規範外，同時也要求院所提

升感染管控、病人安全與隱私的品質]，作為未來傷科品質保留款給付之依據。

「醫師傷科醫療專業技能」繼續教育重點加強
推拿由中醫師全程親自執行是基本要求，並不一定是品質提升。鑒於此，全聯會除了加強傷科教育

的學科課程外，擬針對推拿術科進行考核，以中醫推拿學為考核內容，推動傷科推拿技術檢定認

證，落實醫師實作技能。在親自執行的條件下，為進一步提升傷科醫療品質，在加強傷科醫師專業

技能的同時，考慮調整現行支付標準，鼓勵醫師自我提升。

「中醫輔助人員」規劃中
中醫輔助人員的不足，一直是中醫師的困擾，尤其是民俗調理事件後，更突顯出來。全聯會在經過

多次內部會議，經過教育部與中醫藥委員會協商後，同意中醫輔助人員的設置，但須具有醫事人員

資格。同時已成立專案小組，計劃培養短期、長期的醫事輔助人員，至於其工作性質及相關細節，

仍在規劃中。

100.11.08 安徽省中醫藥管理局
          董明培局長率團參訪公會

100.11.27 新加坡中醫師公會
          黃進來會長率團參訪本會

100.12.01 陳志芳理事長率本會代表
          出席第一屆醫師團體聯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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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中醫醫療院所從業人員之「中藥基本知識」及「中藥鑑別能力」課程，已在台北區中保

會主任委員陳志芳理事長及在新北市蔡三郎、基隆市林朝城、宜蘭縣劉德才，各縣市公會理事長的

群策群力下，獲得中醫診所一致好評。總共有近三千餘名，中醫醫療院所從業人員參與，足證我中

醫界在追求提升醫療與民眾用藥品質安全始終不遺餘力。

   藥事法第37條規定：「藥品之調劑，應具有調劑之處所及設備。前項調劑應由藥師為

之，....中藥之調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中醫師監督為之。」本條文已明白規定，中藥之調

劑「應」由中醫師「監督」為之；自是中醫師之醫療、調劑仍為一體。也就是說：依現行藥事法，

中醫不需醫藥分業。因為所謂「醫藥分業」是指不論西醫、中醫之調劑都應奉行第37條之規定。

   但由於監督的對象，法律上並未明定，因此當健保局在調劑費的申報上，要求中醫師親自調劑

時，雖昧於法條並未解決目前中醫診所實際困難，但考量到中醫師一致的困擾，遂依全聯會100年3

月20日「中醫醫事人力規劃」會議決議，先行提升我中醫療院所從業人員品質做起。以為未來從新

修「中醫相關條例」時做準備。

    中醫診所從業人員經過此一教育訓練後，課程結束經過考試過程，可取得結業證明書。但依相

關法令此一證明與調技資格無關。目前中保會已通知考試未合格人員重新補考。相關資料仍在嚴格

審查中預記結業證書，很快的就會寄發各醫療院所。

    在參與課程的過程中，我體會到其實本課程除了對醫療品質提升加分外，嘉惠最多的居然是大

部分中醫師的枕邊人。一位醫師娘告訴我在幫忙老公經營診所那麼多年，第一次對中醫、中藥有這

麼深刻而完整的認識。當然我太太上完課回到診所與下梯次的員工分享心得，提到枸杞與地骨皮是

同一種植物時，我想全聯會決議辦這樣的活動，即使是因為調劑權涉及相關醫藥界權益，無法短時

間解決，但對中醫品質的提升卻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正向與加分。

    調劑問題，引發中醫師在門診面臨若無法親自調劑，是否申請調劑費的困擾，目前台北區有近

五成的醫療院所未申請調劑費，另有近五成院所申請調劑費，只有不到1%的醫療院所申請部分調劑

費。考量到中醫師實際執行情形建議未來每家醫療院所、每位中醫師至少依實際執行親自調劑、親

自交付病患部分，每天申報部分調劑費，以維護中醫師調劑權益。

中醫調劑之我見                         文／常務理事 黃建榮

為維護中醫師調劑權   
調劑費由中醫師親自調劑親自交付後 

應如實申報，亦得部分申報

本會協助中保會台北區分會
100.10.01於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辦理中藥研習會

提升中藥基本知識及鑑別能力研習活動
100.12.10 於台北市議會大禮堂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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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八日參訪旅遊暨國際中醫男科論壇交流
主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時間：2012年6月3~10日│費用：約新台幣4萬元

第一天 6月3日 週日   台北（桃園）12:55→北京16:30（王府井大街－東華門夜市）

【王府井大街、東華門夜市】前者是具有百年歷史的著名商業區，由南向北全長大約810公尺，聚集著700
  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是北京少數的步行商業街。後者為著名小吃街，攤位林立，觀光客必遊之處。 

第二天 6月4日 週一   長城（八達嶺）－明十三陵（定陵）－世貿天階

【八達嶺長城】八達嶺長城是明長城中保存最好、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所謂「不到長城非好漢」。
【明十三陵─定陵】明朝遷都北京後的陵墓群，定陵是唯一發掘出的一座完整「地下宮殿」。
【世貿天階】亞洲首座、全球第二大規模的電子夢幻天幕，感受夢幻色彩和時尚品位的聲光藝術。

第三天 6月5日 週二   天壇－天安門廣場－故宮－景山公園－北海公園－新前門大街       

【天壇】是明清帝王祭天、祈穀和祈雨之所，是現存中國古代規模最大、倫理等級最高的祭祀建築群。
【天安門廣場】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西為人民大會堂，東為中國國家博物館，南為毛澤東紀念堂。 
【故宮】(紫禁城）規模宏偉，布局嚴整，建築精美，收藏有許多的稀世文物，是是世界五大宮殿之一。 
【景山公園】公元1644年李自成攻克內城，崇禎出玄武門登景山，自縊在山東側一株槐樹上。
【北海公園】屬於古代皇家園林，是中國現存最古老、最完整、最具綜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園林之一。
【新前門大街】有老字號店家，如全聚德烤鴨店、一條龍羊肉館、長春堂藥店等等，別具老北京特色。

第四天 6月6日 週三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雍和宮－恭王府－十剎海

【中國中醫科學院】是國家中醫藥管理局直屬的集科研、醫療、教學為一體的綜合性研究機構。是中國規模
  最大、學科齊全、科研力量雄厚的中醫藥研究機構。其附設之針灸研究所，是目前最大的針灸科研單位。
【雍和宮】原為雍親王府，雍正三年改為行宮，稱雍和宮，是北京市內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喇嘛廟）。
【恭王府】是清代規模最大的一座王府，見證了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歷史進程。
【什剎海】是北京內城保留了原有民俗文化的富於老北京特色的傳統風景地區和居民保留地區。

第五天 6月7日 週四   眼科醫院－北京大學－圓明園－頤和園－香山碧雲寺

【中國中醫科學院附屬眼科醫院】是一所中醫、中西醫結合三級專科醫院。
【北京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立大學，校區廣大，風景如畫，文物古蹟眾多。
【圓明園】是清代的大型皇家園林，為萬園之園。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焚毀，現僅存遺址。
【頤和園】集合中國古典建築的精華，容納中國各地的園林風格，堪稱園林建築博物館。
【碧雲寺】是一組佈局緊湊、保存完好的園林式寺廟，其第三重院內有孫中山紀念堂。

第六天 6月8日 週五   北京（鳥巢－水立方－首都博物館）→天津（塘沽洋貨市場－河海外灘
                     公園－大沽口砲台遺址－海濱航母主題公園－濱江道）

【鳥巢、水立方】2008北京奧運最為前衛建築，要屬國家游泳中心「水立方」與國家體育場「鳥巢」。
【首都博物館】是一座擁有最先進設施的現代化綜合性博物館，新世紀北京市標誌性建築之一。
【塘沽洋貨市場、海河外灘公園、大沽口炮臺遺址、濱海航母主題公園】塘沽洋貨市場，是華北地區首家建
立的專門進行進口貨交易的市場。大沽口炮臺素有津門海防要隘之譽， 1901年辛丑合約簽訂後被拆除。海
河外灘公園，是濱海地區最大的休閒廣場。濱海航母主題公園，以核心專案“基輔號＂航空母艦資源為主。

【濱江道】天津市最繁華的商業街道，此處遊人終日川流不息，入夜彩燈閃耀，成為津門夜市新景。

第七天 6月9日 週六   國際論壇 / 文廟－天后宮文化街－南市食品街－五大道－勸業場

醫師：參加世界中聯第五屆男科國際學術大會、國際中醫男科第七屆學術大會暨第二屆海峽兩岸中醫男科學
      術大會，並出席天津曹開鏞中醫男科醫院落成典禮。
親友：遊覽文廟(又名孔廟，是天津市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古建築群)、天后宮文化街(天后宮今為天津

民俗博物館，古文化街在古代是祭祀海神和船工聚會娛樂之場所)、南市食品街(天津最著名的小吃
街，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餐飲集中地)、五大道(這裏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會"，遊覽"五大道"，看
看天津的"小洋樓")、勸業場(是一個集商業、娛樂業於一體的大商貿區，為天津商業的象徵)。

第八天 6月10日週日   天津（石家大院－瓷房子－西開教堂）15:15→台北（松山）18:35

【石家大院】位於千年古鎮楊柳青，是一處有“華北第一宅＂之稱的晚清民居建築群。
【西開教堂】是天津市最大的天主教堂，建於1916年，規模宏偉，裝飾華麗，充滿宗教神秘氣息。
【瓷房子】是座100多年歷史的法式建築，所用瓷器年代從漢代一直跨越到清代，尤如東方的維納斯。

★ 行程大致如此，景點或有變更。
★ 歡迎本會及各縣市中醫同道參加，報名請於4/30前洽台北市中醫師公會TEL：(02)2314-3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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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學術交流暨桂林灕江六日遊
主辦：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日期：7月28日(星期六)－8月2日(星期四) 共六天
團費：大約新台幣3.5萬元
行程：

日期 行程安排 住宿

7/28
(六)

臺北→桂林
貴賓們乘航班（CZ3020 19：40-21：40）飛桂林，抵達桂林機場，接機後入住酒店休息。

桂林

7/29
(日)

桂林→陽朔
早餐後乘車赴磨盤山碼頭、乘船遊覽灕江風光（磨盤山/陽朔,約4小時，船上用午餐為盒

飯）沿途船上欣賞：浪石雲煙、八仙過江、黃布倒影、九馬畫山等美景。百里灕江的每

一處景致都是一幅典型中國水墨畫，給人一種：“分明看見青山頂，船在青山頂上行＂

的意境。陽朔下船後（陽朔碼頭－西街停車場電瓶車10元/人民幣自理）如時間允許可自

費遊覽月亮山（從不同角度看月圓月缺）、劉三姐和阿牛哥的定情處—大榕樹，或自費

“世外桃源＂，展現在眼前的將是一片秀美的山水田園風光。清波蕩漾的燕子湖鑲嵌在

大片的綠野平疇之中，宛如少女的明眸脈脈含情。湖岸邊垂柳依依，輕拂水面。（月亮

山、大榕樹、世外桃源費用自理：130元/人民幣）或自費遊覽“世界溶洞奇觀＂銀子岩

（費用自理：100元/人民幣），晚餐後可自費觀賞張藝謀導演的大型山水實景演出-印象

劉三姐（普通席：208元/人民幣）。

陽朔

7/30
(一)

陽朔→桂林→柳州
早餐後從陽朔返回桂林，游桂林城微象鼻山（遊覽約40分鐘）：因整座山形似一頭駐足

江邊飲水的大象，栩栩如生，引人入勝，故得名象鼻山。這裡歷來為旅遊勝地，旖旎的

風光，神奇的形象，動人的傳說。參觀竹炭店（約40分鐘）。午餐後遊覽廣西最大的綜

合性公園--七星公園（約1.5小時）棲霞寺、花橋、華夏之光廣場、駱駝山、克林頓講演

處，後乘火車K9303（16:15--18:23）抵達柳州，晚上觀看柳州夜景，入住酒店。

柳州

7/31
(二)

早餐遊覽柳侯公園，他是為紀念唐代大文豪、曾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而建的公園，也是

廣西最著名的名勝古跡，後乘火車K9301（10：10-13：25）車赴南寧，抵達後用中餐，

後遊覽青秀山，原名青山，是廣西最大綜合性公園，被譽為“南寧市的綠肺＂，前往民

族博物館，它是建國以來廣西壯族自治區建設規模和投資規模最大的文化設施專案，是

一座自治區級、全民所有、公益性、專業性的民族文化博物館，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廣

西12個世居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主要工作任務，同時兼顧對廣西周邊省份各民族以及東南

亞各民族的文化研究、文物資料收藏和宣傳展示。後入住酒店。

南寧

8/1
(三)

南寧→德天瀑布
乘車前往德天瀑布景區（車程280KM約4.0小時），中午抵達邊陲重鎮——碩龍用中餐，

後赴德天景區，沿途經過綠島行雲，抵達後遊覽德天跨國瀑布以及53號界碑（徒步遊覽

2—2.5小時）。堪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德天跨國瀑布與緊臨的越南板約瀑布相

連，同時還可觀賞到越南板約瀑布，後步行返回景區大門。若感覺疲勞也可自費乘坐景

區內觀光車或騎馬返回景區大門（10元/人民幣）。遊覽結束乘車返回南寧。

南寧

8/2
(四)

南寧→臺北
早餐後參訪廣西中醫藥大學，（體驗人體解剖標本實驗室課程）或參加海峽兩岸醫學經

驗交流論壇會，用午餐，下午送南寧機場，乘航班CZ3045（17：30-20：05）返回臺北，

結束愉快旅程！

/

★ 歡迎本會及各縣市中醫同道參加，報名請於5/30前洽台北市中醫師公會TEL：(02)2314-3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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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學術交流暨觀光參訪之旅
主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日期：8月18日(星期六)~8月27日(星期一)共十一天    團費：大約新台幣9.5萬元

日 數 台灣時間 美加時間 學術交流暨觀光參訪行程（暫訂）

第一日 8/18週六 8/17週五 桃園23:55啟程（長榮航空BR16）

第二日 8/19週日 8/18週六 洛杉磯19:30抵達

第三日 8/20週一 8/19週日
醫師：參加國際中醫學術論壇、訪問加州中醫公會學院
親友：市區觀光－科達中心、星光大道、中國戲院

第四日 8/21週二 8/20週一 洛杉磯－環球影城製片場

第五日 8/22週三 8/21週二 拉斯維加斯－胡佛水壩－西峽穀SKYWALK

第六日 8/23週四 8/22週三 卡利哥鬼鎮－OUTLET SHOPPING MALL－佛雷斯諾 

第七日 8/24週五 8/23週四 17哩黃金海岸－舊金山 

第八日 8/25週六 8/24週五 舊金山市區觀光－金門大橋、雙子丘、藝術宮、九曲街、漁人碼頭、噹噹車

第九日 8/26週日 8/25週六
溫哥華市區觀光－伊莉莎白女皇公園、古色蓋士鎮、加拿大廣場、彩虹船、
格蘭維爾島、史坦利公園

第十日 8/27週一 8/26週日
醫師：參加溫哥華中醫學術論壇、訪問卑斯省針灸管理局
親友：花園之都維多利亞市區觀光－省議會大廈、帝后酒店、雷鳥圖騰公園、 
         布查花園

十一日 8/28週二 8/27週一 溫哥華01:45→桃園05:45（長榮航空BR9）

★ 歡迎本會及各縣市中醫同道參加，報名請於6/15前洽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TEL：(02)2314-3456 ★�

101年2月19日本會舉辦全國大學中醫社團幹部交流暨研習活動

101年2月12日本會舉辦國醫盃圍棋比賽活動

101年2月26日本會舉辦未婚中醫師桃源仙谷白木屋戀愛巴士聯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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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新春古典吉他音樂欣賞會記實   文／理事  陳曉鈞

   古典音樂欣賞，是台北巿中醫師公會的創舉，公會希望會員同道在診務閒暇之餘，能有機會藉由古典音樂

的欣賞，對生活有所調劑，並希望不只醫師同道本人，同時也希望會員家屬寶眷也能一起參加這心靈的饗宴，

最要感謝的是本次活動的發起人張順晶醫師，除了本身的醫術及學術有高超的涵養外，對古典吉他亦有鑽研，

張醫師之前曾在五大醫學會聯合春酒宴上演奏過，搏得滿堂喝采，這次張醫師與指導老師陽光道先生在公會敦

請下，在新春給同道一場心靈的饗宴，不但可以藉由吉他的音樂來感動同道，更重要的是在兩位演奏者的樂曲

解說導聆下，能更深一層的認識到古典吉他及佛朗明哥吉他的曲風的差異，愛上古典吉他。藉此擴大同道對古

典音樂的喜愛，也期待這樣的活動公會未來能定期舉辦。(101年2月12日)

歡迎大家做伙來唱歌               文／會長  洪淑英

   行醫將近30年的我，因為木訥拘謹及不善言詞的個性，一直做著幕後（包括醫學會或醫院）的工作，

雖然當過長青傳統中醫醫院院長職務3年，仍然無法擺脫內向的本性。這次因陳志芳理事長的請託，也因

一句話的承諾，讓我從幕後的服務走到了幕前。

   音樂與文學是我從小喜歡的，但都純欣賞性質，不過當了醫師以後反而沒時間再接觸，直到近幾年

才有機會，這次接觸的流行音樂也就是大家盛行的卡拉OK。我們都知道唱歌不但可以抒發情感、陶冶性

情、更可以紓緩壓力。因此大家都覺得唱歌是很快樂的一件事，在我則認為聽歌更是一種享受。因為我

仍然害怕拿著麥克風唱歌，每次一唱歌拿著麥克風的手就一直抖，至今依然。

   在100年11月27日接了歌友聯誼會的會長職務後，101年1月15日就馬上著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所舉辦

的國醫盃卡拉OK大賽，幸虧在許瑞香會長的大力協助下以及吳瑞玲小姐的幫忙，對於會務的推行我才能

很快的進入情況，而順利的處理比賽事宜。並且在我接了會長後，一些好友更因此而加入歌友會，讓我

的心裏更是既感謝又感動，你（妳）們的參與將是我努力服務的動力，也希望我的真誠服務，更能讓大

家在往後的日子裡感覺更快樂更幸福！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101年度國醫盃卡拉OK歌唱大賽優勝名單

長青組 女生組 男生組  對唱組

冠  軍：蘇八達　

亞  軍：鄒貴文　

殿  軍：陳月琴　

美聲獎：陳鐵誠

最佳台風：董延齡

冠  軍：吳洋僑　

亞  軍：許瑞香　

殿  軍：楊謦伊　

美聲獎：陳玫妃

最佳台風：趙寶蓮

冠  軍：顏立仁　

亞  軍：方志男  

殿  軍：鄒政虢

美聲獎：呂文智、陳朝龍、陳潮宗

最佳台風：羅明宇、林源泉

冠  軍：呂文智.吳洋僑  

亞  軍：陳鐵誠.李秀美  

殿  軍：陳文戎.林佩蓁

美聲獎：林源泉（賢伉儷）

第 13 版/第 13 期 聯誼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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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山元式新頭皮針療法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
上課時間：4/8、4/15(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上課地點：台北市中正區青島西路11號3樓．公會會議廳

4
月
8
日
︵
星
期
日
︶

9:00~09:50 山元頭部針療YNSA簡介
主講:莊義興醫師(神經外科博士)
頭針療療(頭皮針療法)在50年代後期，在中國頭
針療法發展，有方雲鵬、焦順發、湯頌延、張鳴
九、陳克彥、朱明清等為代表的各種流派，各有
特點。在１９９１年世界衛生組織(WHO)，通過
《頭皮針國際標準方案》
日本山元敏勝博士(Toshikatsu Yamamoto)曾留學
德國，為麻醉科專科醫師。1973年在日本大阪舉
辦第25屆日本良導絡會首度發表「元山式新頭皮
療法」(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 YNSA
療法)。在2003年，YNSA療法，出版德文書。山元
博士現於日本九州宮崎擁有150張病床醫院，均採
用新頭針療法為病患治療。

莊義興醫師1985年榮獲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博

士學位，為神經外科專科醫師，精通YNSA頭針療
法，「YNSA新頭皮針療法」中文版譯者，現於奧
地利執業。本會特別邀請演講，講授山元式頭皮
針療法的理論及臨床應用。

座長:張永賢教授
中華針灸醫學會創會理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前副校長

09:50~10:40 針療之基本理論

10:50~11:40 學術上及解剖學上之基本理論
及醫療上之應用

11:40~12:30 針療之系統介紹及在疼痛之應
用與現場示範

13:30~14:20 診斷系統之介紹

14:20~15:10 腹部、頸部之診斷

15:20~16:10 理論及實際確定基本點,感覺
點,腦點,Y點

16:10~17:00 實例Demo分組練習及討論

4
月
15
日
︵
星
期
日
︶

9:00~09:50
新的刺激點區(Sowatope): 胸
部,腹部,頸椎及腰椎部

09:50~10:40
10:50~11:40
11:40~12:30
13:30~14:20 Masterkey 理論點介紹

現場示範分組練習14:20~15:10
15:20~16:10 總結本次 Seminar重點

16:10~17:00 病例Demo及討論

 ※本課程限醫師報名，報名費：10,000元(含上課講義及午餐餐盒)，(3月10日前繳費9折優惠，
   主協辦單位會員8折優惠)，全程出席之中醫師，可申請教育積分16點（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2012董氏奇穴針灸醫學進修課程
主辦單位：台北市中醫師公會．中華中醫學會
上課時間：5/6、5/27、6/3、6/24（星期日）下午2時至5時30分
上課地點：台北市中正區青島西路11號3樓•公會會議廳

5月    6日 董氏奇穴基礎理論及應用(一) 胡文智醫師
新昌中醫診所院長
著作：增訂實用董氏針灸奇穴 
       全集

5月   27日 董氏奇穴基礎理論及應用(二)

6月    3日 董氏奇穴臨床診斷與治療(一)

6月   24日 董氏奇穴臨床診斷與治療(二)

 ※報名費：9,000元，3/30以前報名繳費優惠價8,000元(單堂收費2,500元)。全程出席之中醫師可
申請針傷繼續教育積分16點(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欲參加者請於4月20日前傳真報名表及繳費
單據【本課程限30人報名，上課不能錄影】

報名繳費請利用郵局劃撥帳號 NO:00195927  戶名：台北市中醫師公會(註明課程報名項目)

 「董氏針法」內容浩瀚，完全別樹一格，自成一家，與十四經迥然相異，其中最為精華之
部份是「董氏七十二絕針」、「董氏三十二解穴」、「左右傳針法」、「上下傳針法」（即今
平衡針法）、「指揮針法」、「不定穴法」、刺絡療法(董氏出血針法)，其對疑難病症之治療
效果顯著值得中醫師探討研習，本會特聘董氏奇穴嫡傳弟子胡文智醫師親自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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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醫學雜誌榮獲衛生署審定為「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中醫藥研究論叢雜誌稿約

一、凡與中醫藥相關之學術論著及臨床病例報告均為徵稿對象，但以未曾刊載或不再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限。

二、論文內容須依下列各點：
　　1.首頁：包括題目、著作姓名（若英文名以姓前名後書寫）、服務單位，另加註明連絡人姓名、電話及通訊處。

　　2.摘要：文稿次頁為摘要，應力求精簡。中文稿件另附英文摘要於末頁（或由本會翻譯）（若為英文請附中文之摘
           要）。並請附加關鍵詞（key words）以不超過五句為原則。中文摘要不超過500字，英文摘要不超過300字。

　　3.本文：（1）研究報告：①前言 ②實驗（材料與方法）③結果 ④討論 ⑤謝辭 ⑥參考文獻
            （2）專題論述：①前言 ②參考文獻
            （3）病例報告：①病例之相關症狀、証候 ②中醫之辨證論治理法方藥或理學檢查 ③結果 ④參考文獻

　　4.參考文獻：在本文引用時須加註角碼，並按引用的先後順序詳列於本文之後，如有重複引用不必重複繕打。作者應
全部列出，不可用等或et al.表示。雜誌名稱之簡寫應以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Source Index 
刊載者為準。參考文獻之列寫，請依作者之姓、名、雜誌或書名、年份、期數、頁數繕打。如第三點
說明（1.雜誌文獻；2.書籍文獻）。

　　5.圖及表：插圖必須原圖（3×4吋以上，約7.5×10公分）一套，且須另紙使用黑墨水繪製，並於背面以鉛筆標明順序
號碼、題目、著者及用箭頭指示方向。如係照片，必須光面黑白清晰，光學和電子顯微鏡照片，請註明
擴大倍率或比率。彩色相片之製作費用，由作者自付。如係圖表，每一表格應以白紙墨繪，並另紙分開
繕打。

三、參考文獻範例：
英文：1.Shijo H, Sasaki H, Nishimaru K,Okumura M：Recurrent intracranial hemorrhagic episodes in 
        hepatopulmonary syndrome. Intern Med. 1992；31(6)：786-90.
　　  2.Aebischer P：The role of biomaterials i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In：Tissue  
        Engineering,Eds Skalok R and Fox CF, Fox Alan Liss Inc, New York 1988：257-262.

中文：1.謝明村、吳龍源、林昭庚：加味一貫煎對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之療效。中國醫藥學院雜誌1993；2(2)：103-12。
　　  2.明•李明珍：本草綱目，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台北1981；4l：1035。

四、文稿請採A4紙橫式繕打，字行間應留雙空位（Double space），並加註標點符號。表格（table）及圖
（figures）之標題應以中文列於表格上方或圖下方，其內容則以中文為主，必要時加註英文。

五、原稿中擬用粗體字排版之字或句，須在字句下畫線。

六、惠稿所有專有名詞依教育部頒訂或國立編譯館新編各科名詞為準。
　　1.度量衡一律採用公制單位。數字請用阿拉伯字（英文句首除外），單位一律用國際公認之標準符號，

如：cm、mm、μm、L、dL、mL、μL、kg、g、mg、μg、ng、pg、kcal、pH、ppm、%、℃、min、hr
等。另外物質分子量用mol，濃度用mol/L或M，亦可用mg / 100 mL或mg / dL。吸光率（absorbance）
以 A 表示，放射能量單位Curie用Ci，振率單位用Hz（hertz）。原子量寫在符號之左上方。

　　2.中藥單位請用統一註明，水藥以“錢＂為單位，藥粉以“克＂為單位。藥味請說明炮製，如炒用，未註
明即為生用，中藥藥名請用正體字（繁體字，勿使用簡體字或俗名）。

七、文內如須分段或分條敘述者，其符號中文稿請依一、（一）、1、(1)、A、(A)、a、(a)…次序採用，英文
   稿請依I、(I)、1、(1)、A、(A)、a、(a)..次序採用；須加註腳處以指定符號註明之，依次為a、b、c、

     d ...；*、**、***…等。

八、為使惠稿合於編審標準，本編審會有權修改。
九、校稿由作者自行校對，校正時的修改只限於原稿內容及編排錯誤。
十、惠稿經本雜誌採用後，由本會免費贈送該期雜誌一冊及抽印本 5 本
   （若需加印，其工本費用由作者負擔），並由本會申請中醫師繼續教
    育積分：發表有關醫學原著論文者，每篇第一作者 15 點，第二作者
    5 點，其他作者 2 點。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減半，酌予稿費獎勵。
十一、投稿一律採用線上投稿e-mail：tp.cma@msa.hinet.net。 

十二、投稿方式及審稿流程請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網頁說明。

十三、經本雜誌採用時，版權即歸本雜誌所有，著者也保有著作權。

十四、惠稿請寄：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醫藥研究論叢編審委員會收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 

下期稿件(第15卷第2期9月30日出刊)於2012年6月30日截止收件，歡迎教學醫院及全國中醫師踴躍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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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屆國醫節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
繼續教育活動報名表

大會時間：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18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主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A
3月17日(六)09:10～17:50
2012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一)
中醫專家特別演講

3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6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1,600元

B

3月18日(日)09:00～16:30
2012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二)
中醫經方論壇/針傷醫學研討會
中醫臨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205

301．4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4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1,400元

C
3月18日(日)09:30～16:00
101年中醫健保制度法規倫理研習會

402CD
會議廳

醫學倫理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14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1,400元

姓　名
電話

用  餐 □ 葷食　� □ 素食
傳真

通訊地址
□□□          縣　　　 市　　　 區

       路　  段　　 巷　　 號　　樓之   

中醫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分證
字號

報名項目
請勾選

3月17日
(星期六)

□ A 醫學課程 16點

3月18日
(星期日)

□ B1 針傷醫學課程 8點(上午) □ B2 醫學課程 6點(下午)

□ C1 品質法規課程 8點(上午) □ C2 倫理感染性別課程 6點(下午)

3月10日前申請30點積分僅收報名費500元積分費3000元，贈送大會論文集、午餐、大會紀念

品名牌精製雙皮夾市價1,480元。TEL：(02)2314-3456．FAX：(02)2314-8181。繳費請利

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劃撥時請於劃撥單【通訊欄】詳註報

名申請積分選項（同一時段僅能參加一種）。

   今年（2012）國醫節大會，有來自海外專家學者共250人於3/17、18來台北，參加

由本會承辦的2012年國際學術論壇。本次大會有經方論壇，針傷科專科，法規暨醫學

倫理，及中醫藥臨床研究等不同主題場次，同時舉行，敬請全國中醫師同道屆時蒞臨指

導；此外，本期醫訊也將健保修正審查注意事項再一次公告，請同道注意。另外，在調

劑和民俗調理人員問題上，也請黃建榮醫師、陳文戎醫師作最新的報導，隨時通知會員

同道。本會對外交流今年共有8個行程，首先登場的為6月天津北京的交流、7月廣西、８

月間的美加之旅、9月韓國的東洋醫學會，若有其他的行程，公會將一一公告，希望有興

趣的同道可以一起共襄盛舉。而本會即將於5月與廣西合辦2012海峽兩岸交流研討會，9

月21-23日與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共同合辦第二屆國際經方論壇，請各位同道密切

注意本會後續報導，並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